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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行政院函送大院審議

「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重點報告，修

正重點包含「因應全球永續觀光趨勢及友善觀光環境」、

「強化消費者權益」、「優化觀光產業經營環境以協助產

業興利」、「健全新興遊憩管理並保護生態」、「配合相

關法令變遷」，計 20 條（修正 19 條及刪除 1 條）【本

條例現行 77 條，修正後 76 條】。 

另就蔡委員其昌等 19 人、賴委員惠員等 23 人、李

委員昆澤等 18 人、洪委員孟楷等 20 人、林委員倩綺等

23 人、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分別擬具「發展觀

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牛委員煦庭等 16 人擬具「發

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四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廖委員先翔等 18 人擬具「發展觀光條例增

訂第六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等 8 案提出本部建議處理

意見供各位委員參採，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貳、行政院函送審議「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重點 

一、為因應全球永續觀光趨勢及友善觀光環境，修正第

1條、第 6條第 1項、第 8條第 1項及第 10條： 

（一）第 1條：修正推展永續觀光、友善觀光環境，加

速國家觀光發展之立法目的。 

（二）第 6條第 1項：基於觀光政策推動及管理需要，

增訂觀光資訊取得依據，以利精確掌握觀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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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進而優化行銷策略及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三）第 8 條第 1 項：考量車站及機場為重要交通樞

紐，為營造友善觀光環境，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

於機場及車站設置旅客服務機構或設施。 

（四）第 10條：為保留主管機關設置機關或機構作為

專責組織之彈性，爰將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機

構」修正為「機關（構）」。另為尊重各機關權

責並擴大觀光推廣效益，將第二項「均應接受主

管機關之輔導」修正為「均應配合主管機關辦理

觀光宣傳及推廣」。 

二、為強化消費者權益，增訂第 31 條第 5 項及修正第

43條第 1款： 

（一）第 31條第 5項：為強化旅客等請求權人之權益

保障，課予旅行業者特定義務，明定旅行業者應

於事故發生後 3 個月內向保險公司申請責任保

險理賠。 

（二）第 43條第 1款：增列旅行業之保證金有被「行

政執行機關」扣押或執行情事，可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三、為優化觀光產業經營環境以協助產業興利，修正第

2 條第 11 款、第 33 條、第 42 條第 1 項、第 48 條

、第 66條： 

（一）第 2條第 11款：因應觀光遊樂業經營型態之多

元創新，除原有「觀光遊樂設施」外，增列「及

相關服務」項目。 

（二）第 33條、第 66條：因應旅行業經營模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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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多元人才需求，刪除旅行業經理人資格限

制回歸公司治理；另配合導遊及領隊人員評量、

訓練取才改由交通部辦理，為使評量、訓練授權

範圍更臻完整，於第 66 條第 5 項增列「評量」

文字。 

（三）第 42條第 1項；現行觀光產業之經營者暫停營

業時，於事實發生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即可

，無須檢附股東會議事錄或股東同意書，爰簡化

暫停營業之行政程序。 

（四）第 48條：為建置優質旅遊環境、全面提升旅遊

品質，增列「旅行業」為觀光產業優惠貸款對象。 

四、為健全新興遊憩管理並保護生態，修正第 63條及 64

條： 

（一）第 63條：增訂風景區或觀光地區內「擅自置放

器具」違規行為，並提高違規行為之罰鍰（由新

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提高為新臺幣 2萬元以上 30萬

元以下），並增列「清除、沒入」違規行為之執

行方式。 

（二）第 64條：增訂風景區或觀光地區內「其他動力

器具」之新興遊憩行為規範（沙灘車等動力器

具），並提高違規行為之罰鍰（第 1項:由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提高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

下；第 2項:最低額由新臺幣 5千元提高為 2萬元）。 

五、為調和相關法規及完備法制，修正第 11條第 2項、

第 28條、第 47條、第 58條、第 69條、第 70條；

刪除第 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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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1 條第 2 項、第 47 條：配合國土計畫法規

定，增訂適用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之情形。 

（二）第 20條：「古蹟」之管理維護及修復，以及相

關權責機關，業於文化資產保存法明確規範，無

重複規範之必要，爰刪除本條。 

（三）第 28條：配合公司法已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修正外國旅行業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相關規定。 

（四）第 58條：為使第 1項第 2款「本條例所發布之

命令」範圍明確，將本條例授權訂定相關法規之

依據（觀光旅館業、旅館業管理規則、民宿管理辦法等）

予以明定，以符罰則明確。 

（五）第 69 條：本條例 90 年 11 月 14 日修正施行前

，已依法核准經營旅館業務、國民旅舍、觀光遊

樂業務者，以及依法設立經營旅遊諮詢服務者，

其應於 1 年內申請相關執照、登記證之過渡條

款，已逾申請期限且無保留必要，爰予刪除。 

（六）第 70 條：本條例 90 年 11 月 14 日修正施行前

經營觀光旅館業者，仍有以非公司組織經營觀

光旅館業務需求，爰維持過渡條款；另為確保該

觀光旅館公共安全，其後續進行之擴建、改建或

修建工程，仍應依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辦

理。 

參、相關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洪委員孟楷等 20人、林委員倩綺等 23人提案修正

第 2條第 3款及新增同條第 16款，將「觀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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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指定觀光地區之考量因素，並明定觀光工廠之

定義： 

（一）「觀光工廠」雖提供觀光附加服務，惟仍以從事

產品之生產、製造及加工為主，其本質為工廠，

由經濟部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管理，並訂有相

關規範作為申請、輔導與評鑑之依據。如再行納

入本條例，不僅需於本條例中對「觀光工廠」營

運規劃、行銷推廣、獎勵補助及監督管理增訂相

關條文，並將造成「觀光工廠」管理權責之紊亂

，且除觀光工廠外，尚有觀光夜市、商圈、老街

及農園等可供觀光之地區，立法技術上恐掛一

漏萬。 

（二）對指定「觀光地區」申請案，本部觀光署檢視該

地區範圍內所具有之觀光資源及旅遊現況、潛

力等相關條件，審查該地區可否指定為「觀光地

區」，應無再額外列舉「觀光工廠」必要，且本

部與經濟部合作，整合觀光資源，辦理觀光工廠

國內外行銷宣傳。 

（三）綜上，本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二、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等 17人提案修正第 2 條第 5

款，將「原住民保留地」及「山地管制區」自得劃

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地區刪除：考量於原住民

保留地、山地管制區涵蓋應受保護之自然動、植物

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遺跡，有劃設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之必要，例如「霧台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本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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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賴委員惠員等 23 人提案修正第 2 條第 7 款、第 21

條；刪除第 23條，修正「觀光旅館」定義及刪除觀

光旅館等級區分： 

（一）考量外界觀感（如誤解臺灣不再有「國際級」觀

光旅館），以及修法後對現有業者之影響（如經

營管理、品牌形象定位及對外行銷推廣，均須配

合調整），經本部確實評估後認為維持國際觀光

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之類別較為妥適。 

（二）因觀光旅館定義維持現行條文，已毋庸將觀光旅

館建築及設備標準納入要件，爰第 21條及第 23

條均無配合修正（刪除）必要。 

（三）綜上，本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四、牛委員煦庭等 16人提案新增第 2條第 10款「旅宿

訂房平臺服務業」：旅宿訂房平台（代訂住宿服務）

依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屬「支援服務業」之「旅

行及相關服務業」；涉本條例旅行業範疇，且國內

訂房平台均已依公司法登記並領有旅行業營業執照，

本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五、蔡委員其昌等 19人提案新增第 3條第 2項，規定本

條例事項涉跨部會權責時之處理方式：委員提案建

議新增第 3條第 2項，有助於落實「觀光主流化」

的施政方針，本部原則同意，並尊重委員會審議結

果。 

六、蔡委員其昌等 19人、賴委員惠員等 23人、李委員

昆澤等 18人、洪委員孟楷等 20人、林委員倩綺等

23人提案修正第 4條，有關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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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甫經大院委員提案修正並於 114年 4 月 2日修

正公布，且《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已明定觀光署

權責，本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七、李委員昆澤等 18人提案新增第 4條第 2項、蔡委員

其昌等 19人、賴委員惠員等 23人提案新增第 4條

之 1，明文行政院召開觀光產業發展會報（觀光會

報）：「行政院觀光產業振興諮詢會議」已具備「

跨部會協調」功能，由行政院副院長或政務委員層

級，專責督導並協調各部會推動觀光相關業務，透

過專案會議即時協調，符合「彈性政府」與「組織

精簡」之現代治理原則，本部建議無須增訂。 

八、賴委員惠員等 23人、李委員昆澤等 18人、洪委員

孟楷等 20人、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等 17人提案

修正第 31 條，有關旅行業依限請求事故責任保險

給付義務： 

（一）委員建議提案修正係為提升消費者權益之保障，

目的一致。賴委員惠員等 23人、李委員昆澤等

18人、洪委員孟楷等 20人提案修正第 3項：「

……旅行業就前項所定之保險範圍及金額內，

應於事故發生時起三個月內，向第一項責任保

險之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並修正第 4項：

「旅行業於事故發生後逾三個月不為請求，或

經受撤銷、廢止執照處分、解散者，得由下列之

人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二）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等 17人提案新增第 5項

：「旅行業應於前項事故發生之日起算三個月內

，於第三項所定之保險範圍及金額內，向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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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三）考量避免產生「請求權人於事故發生三個月後，

始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之誤解，本部

原則支持依鄭委員天財 Sra Kacaw等 17人提案

通過，並尊重委員會審議結果。 

九、牛委員煦庭等 16 人提案新增第 42 條之 1，有關旅

宿資訊揭露義務及漲價比率規範： 

（一）現行法規已規範旅宿業資訊揭露義務，例如旅館

業管理規則第 18 條之 1 及民宿管理辦法第 31

條規定，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刊登之住宿廣

告，應載明旅館業、民宿之登記證編號，以利消

費者判別。 

（二）目前旅宿業者須將客房房價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部觀光署亦將業者報備最高房價公告於臺灣

旅宿網，提供消費者查詢。又本國現有跨境及國

內網路訂房平台均已標示旅宿業房價，消費者

可藉由各訂房平台比較住宿房價。另「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21 條及「民宿管理辦法」第 25 條

明定旅宿業收取房價不得高於備查房價，違者

可依本條例處以罰鍰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

以下。 

（三）綜上，本部建議無須增訂。 

十、賴委員惠員等 23人提案修正第 53條提高違規行為

罰鍰額度：委員提案所涉為各產業之共通性罰則，

考量目前違反本條之裁罰案件極為少數，且對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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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重大之業者可作成停業或廢照處分，並可對違

反停業處分業者加重按次處罰，實務管理上未見困

難或不足之處，符合責罰相當原則，本部建議維持

現行條文。 

十一、牛委員煦庭等 16人提案修正第 55條第 3項，提

高違規行為罰鍰額度：委員提案所涉為各產業之

共通性罰則，考量目前管理上未見困難或不足之

處，如逕配合新增一產業全面提高罰則，並以原

最高處罰額度為修正後之最低處罰額度（原為新臺

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修正後為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

元以下），可能有違比例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本

部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十二、廖委員先翔等 18 人提案新增第 66 條之 1，有關

對特定觀光活動或相關業者徵收觀光永續發展費

及設立基金之法源依據： 

（一）本條增訂「觀光永續發展費」旨在建立法源並落

實「觀光活動」使用者付費，其性質應屬「規費

法」之「使用規費」，現行法規已可援引。 

（二）本條所稱「觀光活動」尚缺乏明確定義，可能使

體育、宗教、生態或文化活動均包含在內。倘由

交通部統一研議徵收管理事宜，將難以因應多

元活動需求，且易與各機關既有規費或特別公

課規範產生扞格，甚至引發地方政府以「觀光活

動」為名任意納入課費之爭議。 

（三）另本條「觀光永續發展費」用途包含「自然生態

與環境保育」、「文化資產保存」、「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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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等，已超出本條例規範範疇。若依本條例

授權地方政府訂定自治條例，恐有逾越母法之

虞。建議回歸各主管機關，依政策目的與地方現

況因地制宜訂定規費，較為允當，本部建議無須

增訂。 

十三、賴委員惠員等 23 人提案修正第 70 條之 1，有關

經營觀光遊樂設施業務之過渡條款：委員提案係

考量申請觀光遊樂業執照過渡條款規定期限已過

，並依照現行實務修正文字，本部原則同意，並

尊重委員會審議結果。 

肆、結語 

綜上説明，行政院研提本條例修正草案係因應全球

永續觀光發展趨勢，藉此營造友善觀光環境，將「永續

觀光」和「友善觀光環境」理念納入，並優化觀光產業

經營環境，為產業「鬆綁」興利措施，同時也強化消費

者權益與旅遊環境，俾達成 2030 觀光產業兆元產值政

策目標，敬請各位委員予以支持。另本部亦感佩相關委

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

參採。謝謝！ 


